关于冶金技工学校项目二手电动三轮车被查扣事件的情况说明

尊敬的公司领导：

现就2026年2月2日冶金技工学校项目现场电动三轮车被交警查扣事件，向公司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事件经过
2026年2月2日上午，冶金技工学校项目现场安排员工李亭浩、冯敬皓前往3号门接师范大学发来的高压清洗机。两人驾乘公司校内绿化使用三轮车，接到货拉拉直接打1号门了，两人驾驶三轮车在从3号门经市政路前往2号门路线上，被巡逻交警车叫停，由于驾驶人李亭浩没有摩托车驾驶证并未戴头盔，被巡逻警察依法查扣。此次事件反映出项目现场管理出现漏洞，在作业交通工具的合规性管理方面存在需要改进的空间。
交警处罚一：三轮车收缴，扣除驾驶人员李亭浩C1驾驶证9分；
交警处罚二：三轮车补齐行驶证照，扣除驾驶人员李亭浩C1驾驶证19分（一次扣除12分，重新申请考科目一，拿到驾驶证后再扣9分），可以归还三轮车。
二、根据处罚评估，被没收三轮车是置换的二手车，置换费用720元，重新购买一辆二手的。
三、处罚决定
为严肃纪律、强化责任意识，依据公司相关管理制度，申请处罚决定：
直接责任人：李亭浩、冯敬皓，各处罚200元；
一级连带责任：刘白军，处罚200元；
二级连带责任：张云艳，处罚200元。
以上4人处罚从2月份工资中扣除，处罚扣款经费用于重新购买三轮车。

四、教育与整改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警示教育：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题会议，通报事件经过，强调交通安全法规及公司车辆管理制度。

制度强化：完善项目现场车辆使用流程，明确车辆使用前的合规性检查要求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

责任落实：要求各级负责人加强日常监督，确保项目现场作业工具及车辆使用符合规范。

四、教训总结

此次事件暴露出项目现场在车辆管理、安全意识等方面存在不足。公司将以此为鉴，进一步加强员工交通安全教育，完善车辆管理制度，确保各项作业合法合规，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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